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５

证券简称：东华软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北京东华软件开发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形成如

下决议：

会议以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北京东华软件开发

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注销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北京东华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东华软件开发公

司”）。

一、东华软件开发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东华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北京市密云县经济开发区西统路

８

号西田各庄镇政府办公楼

５０８

室

－２

法人代表：薛向东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软件开发；基础软件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计算机系统服务；技术推广。

公司同全资子公司北京东华合创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持有北京东华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东华软件开发公司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３

，

８７８

，

９０５．６９

负责总额

１０

，

０００

所有者权益

３

，

８６８

，

９０５．６９

营业收入

０

净利润

－３６

，

６６７．０７

二、注销东华软件开发公司的原因

由于公司整体业务调整，该区域业务量减少。为了精简公司架构从而减少运营以及管理成

本，东华软件股份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北京东华合创科技有限公司同意注销该公司，并对该公司

进行清算。

三、注销东华软件开发公司对公司的影响

东华软件开发公司未能有效开展经营业务，对公司整体经营业绩贡献不大，注销北京东华

软件开发公司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盈利水平产生重大影响。

东华软件开发公司注销后，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范围相应发生变化，但不会对公司合并财

务报表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其他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办理东华软件开发公司的清算、注销相关工作。公司董事

会将积极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业务。

五、备查文件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０３

证券简称：华丽家族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６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本公司分别接到控股股东上海南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江集

团”）和股东皙哲投资有限公司（简称“皙哲投资”）的通知，具体内容如下：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 南江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减持所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

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成交价格为

４．５９

元，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９２％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 皙哲投资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所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

９５３

，

８００

股，成交价格为

４．５９

元，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８％

。

截止本公告日，南江集团仍持有本公司

１６４

，

７３２

，

０１４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４．４６％

；皙

哲投资仍持有本公司

５６

，

４９９

，

８０８

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

４．９６％

。

按照有关规定，南江集团和皙哲投资委托本公司代为履行公告义务。

特此公告。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０３

证券简称：华丽家族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７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本公司接到控股股东上海南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江集团”）

的通知，具体内容如下：

南江集团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签订约

定购回式证券交易客户协议，原约定购回期限为

１８２

天，经与银河证券签订约定购回式证券交

易延期购回申请书，现约定购回期限为

３６５

天。

按照有关规定，南江集团委托本公司代为履行公告义务。

特此公告。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日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华丽家族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０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南江（集团）有限公司

皙哲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闸北区天目中路

３８０

号

４０１

室

拉萨市金珠西路

１８９

号

４２６

室

通讯地址：上海市虹桥路

２２７２

号

３

楼

Ｋ

座

拉萨市金珠西路

１８９

号

４２６

室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２３６６２３６

０８９１－６８６８４６９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３３６

８５００３０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二〇一三年一月十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简称“

１５

号准则”）及相关的法律、法规

编制本报告书。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

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３

、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华丽家族股

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

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４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

其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华丽家族、上市公司 指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南江集团及皙哲投资 指 上海南江（集团）有限公司及皙哲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股份变动

指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上海南江（集团）有限公司及皙哲投资有限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大宗交易

系统累减持华丽家族

５６

，

９５３

，

８００

股股份的权益变动行为。

本报告书 指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南江集团：

（一）名称：上海南江（集团）有限公司

（二）注册地址：上海市闸北区天目中路

３８０

号

４０１

室

（三）住所：上海市虹桥路

２２７２

号

３

楼

Ｋ

座

（四）法人代表：王伟林

（五）注册资本：人民币陆千万元

（六）注册号码：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２０１０

（七）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八）主要股东：王伟林 出资比例

９０％

刘雅娟 出资比例

１０％

（九）主营业务：实业投资，科技服务，投资管理，室内设计，物业管理，国内贸易（上述经营

范围涉及许可证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十）成立日期：一九九三年七月十六日

（十一）邮编：

２００３３６

（十二）通讯地址：上海市虹桥路

２２７２

号

３

楼

Ｋ

座

（十三）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２３６６２３６

皙哲投资：

（一）名称：皙哲投资有限公司

（二）注册地址：拉萨市金珠西路

１８９

号

４２６

室

（三）住所：拉萨市金珠西路

１８９

号

４２６

室

（四）法定代表人：王伟林

（五）注册资本：

６０００

万元

（六）注册号码：

５４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６３９３

（七）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八）主要股东：王伟林 出资比例

９０％

刘雅娟 出资比例

１０％

（九）主要经营范围：许可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凭行业许可部门有效资质证经营）。 一般经

营项目：投资管理咨询；企业管理与咨询；商务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展览展示

服务；会务服务。 （上述范围中，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报经批准的，凭许

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

（十）成立日期：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十一）邮编：

８５００３０

（十二）通讯地址：拉萨市金珠西路

１８９

号

４２６

室

（十三）联系电话：

０８９１－６８６８４６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王伟林 执行董事 中国 上海市 无

刘雅娟 监事 中国 上海市 无

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

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境内或境外上市公司的发行在外股份总额百分之五

以上的情况：

除持有华丽家族

５．００％

以上股权外，南江集团、皙哲投资目前未持有、控制其它任何上市

公司

５．００％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自身资金及投资需求。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的

１２

个月内有继续减少持有华丽家族股份的可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权益变动方式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 南江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减持所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

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成交价格为

４．５９

元，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９２％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 皙哲投资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９５３

，

８００

股，成交价格为

４．５９

元，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８％

。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南江集团：

１

、 变动前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前）， 南江集团持有华丽家族

２２０

，

７３２

，

０１４

股， 占总股本的

１９．３８％

。

２

、 变动后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后）， 南江集团持有华丽家族

１６４

，

７３２

，

０１４

股， 占总股本的

１４．４６％

。

皙哲投资：

１

、变动前（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前），皙哲投资持有华丽家族

５７

，

４５３

，

６０８

股，占总股本的

５．０４％

。

２

、变动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收盘后），皙哲投资持有华丽家族

５６

，

４９９

，

８０８

股，占总股本的

４．９６％

。

（三）权益变动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收盘， 南江集团及皙哲投资本次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

出售华丽家族股票

５６

，

９５３

，

８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

）。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

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

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等材料于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告之日起备置

于上海市虹桥路

２２７２

号虹桥商务中心

３

楼

Ｌ

座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在正常工作时间

内可供查阅。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南江（集团）有限公司、皙哲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伟林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

附表

１

：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上海市

股票简称 华丽家族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０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上海南江（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上海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２２０

，

７３２

，

０１４

股

持股比例：

１９．３８％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数量及变动比例

持股数量：

１６４

，

７３２

，

０１４

股

变动比例：

１４．４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

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上海南江（集团）有限公司

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上海市

股票简称 华丽家族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０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皙哲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拉萨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５７

，

４５３

，

６０８

股

持股比例：

５．０４％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数量及变动比例

持股数量：

５６

，

４９９

，

８０８

股

变动比例：

４．９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

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皙哲投资有限公司

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在招商银行开通基金定期定额

申购业务的公告

为了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招商银行

"

） 协商，决定自

2013

年

1

月

11

日起，本公司旗下富国

优化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可转换债券证券投资基金在招商银行开通基金

"

定期定

额计划

"

业务。

现就该业务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上述基金的

"

定期定额计划

"

适用于符合基金合同规定的所有投资者。

二、办理场所

即日起，投资者可到招商银行各营业网点办理

"

定期定额计划

"

业务申请。

三、申购最低金额及费率的说明

基金定期定额申购资金以人民币

300

元为单位

,

最低申购金额

300

元，申购金额阶梯为

100

元的整数倍，定期定额申购费率同正常费率。

四、相关交易规则请咨询招商银行。

五、业务咨询

业务咨询方式：

招商银行

服务热线：

95555

公司网址：

www.cmbchina.com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95105686

，

4008880688

（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话费）

公司网址：

www.fullgoal.com.cn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

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0

一三年一月十一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富国天丰基金在中信银行

开通基金定投业务的公告

经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

信银行

"

） 协商，决定自

2013

年

1

月

11

日起，本公司旗下富国天丰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在中信银行开通基金定投业务，定投起点金额为

100

元（定投金额阶梯为

100

元的整数倍）。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95558

公司网址：

bank.ecitic.com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8880688

、

95105686

（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话费）

公司网址：

www.fullgoal.com.cn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

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0

一三年一月十一日

（上接

D34

版）

（

４

）组合监控与调整

基金经理负责向投资决策委员会汇报基金投资执行情况。 监察部对基金投资进行日常监督。 绩效与风险

评估小组定期对基金投资进行绩效评估和风险分析，并通过监察部呈报给合规审查与风险控制委员会及督察

长办公室、投资决策委员会、基金经理及相关人员。 在监察部和绩效与风险评估小组提供的绩效评估和风险分

析报告的基础上，基金经理定期对证券市场变化和基金投资阶段成果和经验进行反思，对基金投资组合不断

进行调整和优化。

（六）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三年期银行定期存款税后收益率。

本基金选择三年期银行定期存款收益率作为业绩比较基准的原因如下：

本基金是保本型基金产品，保本周期为三年，保本但不保证收益率。 以三年期银行定期存款税后收益率作

为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能够使本基金保本受益人理性判断本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合理地衡量比较

本基金保本保证的有效性。

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较基准推出，或者是市场上

出现更加适合用于本基金的业绩基准的股票指数时，本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变更业绩比较

基准并及时公告，但不需要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七）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是一只保本混合型基金，在证券投资基金中属于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都比较低的品种。

（八）投资限制

１

、组合限制

本基金的投资组合将遵循以下限制：

１

、股票（包括中小板、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权证和可转换债券等权益类资产合

并计算的投资比例为基金资产的

０－３０％

；债券等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６５％－１００％

；

自本基金成立起的六个月内，或自新的保本周期的集中申购期末起的六个月内，股票等风险资产的投资

比例上限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２

、权证投资比例为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３％

；

３

、债券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６５％

；

４

、现金以及到期日不超过

１

年的政府债券合计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５

、本基金投资的债券的信用等级须为

ＡＡＡ

级；

６

、持有的债券剩余期限不超过保本周期的剩余期限（债券的到期日早于保本周期的到期日）；

７

、本基金不投资资产支持证券；

８

、本基金不投资地方政府债券；

９

、持有一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其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１０

、本基金与由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共同持有一家公司发行的证券，不得超过该证券的

１０％

；

１１

、本基金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进行债券回购的资金余额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４０％

；

１２

、本基金在任何交易日买入权证的总金额，不超过上一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５％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

全部基金持有同一权证的比例不超过该权证的

１０％

。 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遵从其规定；

１３

、本基金财产参与股票发行申购，所申报的金额不得超过本基金的总资产，所申报的股票数量不得超过

拟发行股票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总量；

１４

、 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规定的其它投资限制。

本基金投资流通受限证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制订严格的投资决策流程和风险控制制度，防范

流动性风险、法律风险和操作风险等各种风险。

如果法律法规对本基金合同约定投资组合比例限制进行变更的，以变更后的规定为准。 法律法规或监管

部门取消上述限制，如适用于本基金，则本基金投资不再受相关限制。

因证券市场波动、上市公司合并、基金规模变动、股权分置改革中支付对价等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因素致使

基金投资比例不符合上述规定投资比例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

１０

个交易日内进行调整。

基金管理人应当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６

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 基金

托管人对基金的投资的监督与检查自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开始。

２

、禁止行为

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基金财产不得用于下列投资或者活动：

（

１

）承销证券；

（

２

）向他人贷款或者提供担保；

（

３

）从事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

４

）买卖其他基金份额，但是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

（

５

）向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出资或者买卖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发行的股票或者债券；

（

６

）买卖与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控股关系的股东或者与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其他重大利

害关系的公司发行的证券或者承销期内承销的证券；

（

７

）从事内幕交易、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及其他不正当的证券交易活动；

（

８

）依照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由中国证监会规定禁止的其他活动；

（

９

）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取消上述限制，如适用于本基金，则本基金投资不再受相关限制。

二、变更后的“银河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

（一）投资目标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固定收益类品种，在控制风险，保持资产良好流动性的前提下，追求一定的当期收入和

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健增值。

（二）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及交易的国债、央行票据、金融债、

企业债、公司债、次级债、可转换债券（含分离交易可转债）、可交换债、短期融资券、资产支持证券和债券回购

等固定收益证券品种，股票（包括中小板、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权证等权益类证券品

种，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本基金投资于债券等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８０％

，其中投资国债、金融债、央行票据的

合计市值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０％

，可转换债券不高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持有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之内

的政府债券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本基金投资于股票等权益类资产的比例不超过基金资产的

２０％

，包括参与一级市场股票申购、投资二级市场股票、持有可转换公司债转股后所得股票以及权证等。

如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的，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本基

金的投资范围。

（三）投资策略

在固定收益投资方面，本基金将根据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市场利率变化趋势、债券市场资金供求等因素

分析研判债券市场利率走势，并对各固定收益品种收益率、流动性、信用风险、久期和利率敏感性进行综合分

析，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构建及调整固定收益投资组合。 在权益类投资方面，本基金将通过积极的新股

申购和个股精选来增强基金资产的收益。

１

、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管理人从宏观、中观、微观等多个角度考虑宏观经济面、政策面、市场面、资金面和企业面等多种因

素综合分析评判证券市场的特点及其演化趋势，分析股票、债券等资产的预期收益与风险的匹配关系，在此基

础上，在投资比例限制范围内，确定或调整投资组合中股票和债券的比例。

本基金考虑的宏观经济因素包括

ＧＤＰ

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ＣＰＩ

），生产者价格指数（

ＰＰＩ

），货币供应

量（

Ｍ０

，

Ｍ１

，

Ｍ２

）的增长率等指标，本基金将以全球化的视野，结合全球经济周期和国内经济周期，综合考虑宏

观经济指标。

本基金考虑的政策面因素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的变化趋势等。

本基金考虑的市场因素包括市场的资金供求变化、 市场平均

Ｐ／Ｅ

、

Ｐ／Ｂ

等指标相对于长期均值水平的偏离

度、市场情绪等。

２

、固定收益类产品投资策略

（

１

）债券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在债券配置上将采取久期偏离、收益率曲线配置和类属配置等积极投资策略

．

１

）久期偏离策略

久期偏离是根据对利率水平的预期，在预期利率下降时，增加组合久期，以较多地获得债券价格上升带来

的收益，在预期利率上升时，减小组合久期，以规避债券价格下降的风险。

本基金通过对影响债券投资的宏观经济状况和货币政策等因素的分析判断，形成对未来市场利率变动方

向的预期，主动地调整债券投资组合的久期，提高债券投资组合的收益水平。

本基金主要考虑的宏观经济政策因素包括：经济增长、就业、固定资产投资、市场销售、工业生产、居民收

入等反映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重要指标，银行信贷、货币供应和公开市场操作等反映货币政策执行情况的重

要指标，以及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等反映通货膨胀变化情况的重要指标等。

２

）收益率曲线策略

本基金通过对债券市场微观因素的分析判断，形成对未来收益率曲线形状变化的预期，相应地选择子弹

型、哑铃型或梯形的短

－

中

－

长期债券品种的组合期限配置，获取因收益率曲线的形变所带来的投资收益。

本基金主要考虑的债券市场微观因素包括：收益率曲线、历史期限结构、新债发行、回购及市场拆借利率

等。

３

）类属配置策略

本基金根据对金融债、企业债等债券品种与同期限国债之间收益率利差的扩大和收窄的预期，主动地增

加预期利差将收窄的债券类属品种的投资比例，降低预期利差将扩大的债券类属品种的投资比例，获取不同

债券类属之间利差变化所带来的投资收益。

（

２

）债券品种选择

在以上债券资产久期、期限和类属配置的基础上，本基金根据债券市场收益率数据，运用利率模型对单个

债券进行估值分析，并结合债券的信用评级、流动性、息票率、税赋、提前偿还和赎回等因素，选择具有良好投

资价值的债券品种进行投资。

本基金还将深入分析公司债券、企业债券等发行人所处行业发展前景、发展状况、市场地位、财务状况、管

理水平和债务水平等因素，并结合内部信用评价模型进一步评价债券发行人的信用风险。 为控制基金债券投

资的信用风险，本基金投资的企业债券需经国内评估机构进行信用评估，要求其信用评级为投资级以上。 如果

债券获得主管机构的豁免评级，本基金根据对债券发行人的信用风险分析，决定是否将该债券纳入基金的投

资范围。

（

３

）动态增强策略

在以上债券投资策略的基础上，本基金还将根据债券市场的动态变化，采取多种灵活策略，获取超额收

益，主要包括：

１

）骑乘策略

骑乘策略是指当收益率曲线相对陡峭时，买入期限位于收益率曲线陡峭处的债券，也即收益率水平处于

相对高位的债券，随着债券剩余期限缩短，债券的收益率水平将会较投资期初有所下降，通过债券的收益率的

下滑，获得资本利得收益。

２

）息差策略

息差策略是指通过不断正回购融资并持续买入债券的操作，只要回购资金成本低于债券收益率，就可以

达到杠杆放大的套利目标。

本基金将根据对市场回购利率走势的判断，适当地选择杠杆比率，谨慎地实施息差策略，提高投资组合的

收益水平。

（

４

）可转换债券的投资管理

可转换债券兼具权益类证券与固定收益类证券的特性，具有抵御下行风险、分享股票价格上涨收益的特

点。 本基金在对可转换公司债券条款和发行债券公司基本面进行深入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可转换公司债

券定价模型进行估值分析，投资具有较高安全边际（债券剩余本息之和与该可转换公司债券价格的差）和良好

流动性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获取稳健的投资回报。

为保持债券基金的收益风险特征，本基金可转换公司债券投资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

（

５

）支持证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通过对资产支持证券的资产池的资产特征进行分析，估计资产违约风险和提前偿付风险，并根据

资产证券化的收益结构安排，模拟资产支持证券的本金偿还和利息收益的现金流过程，利用合理的收益率曲

线对资产支持证券进行估值。 本基金投资资产支持证券时，还将充分考虑该投资品种的风险补偿收益和市场

流动性，控制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的风险，获取较高的投资收益。

３

、股票投资策略

（

１

）新股申购策略

在股票发行市场上， 股票供求关系不平衡经常导致股票发行价格与二级市场价格之间存在一定的价差，

从而使得新股申购成为一种风险较低的投资方式。 本基金将研究首次发行（

ＩＰＯ

）股票及增发新股的上市公司

基本面，根据股票市场整体定价水平，估计新股上市交易的合理价格，同时参考一级市场资金供求关系，制定

相应的新股申购策略。 本基金对于通过参与新股认购所获得的股票，将根据其市场价格相对于其合理内在价

值的高低，确定继续持有或者卖出。

（

２

）个股精选策略

本基金将适当参与股票二级市场投资，增强基金资产收益。 本基金股票投资主要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精

选蓝筹类的上市公司，构建投资组合。

本基金所指的蓝筹股是指市值比较大、成交活跃、业绩优良、管理规范、财务稳健、在行业内占有重要支配

地位的公司股票。 在确定了备选股票的蓝筹特性的基础上，本基金分别从“成长”和“价值”两个方面对备选的

股票进行选择，精选出具有较高投资价值的蓝筹股作为重点投资对象。

本基金使用的成长股评价指标，包括但不限于预期当年的营业收入增长率、营业利润增长率、过往的营业

收入增长率、营业利润增长率等指标。 本基金应用上述指标，选择成长特征鲜明的股票作为深入研究的对象，

重点考察上市公司在中短期经营业绩增长的持续性。 主要投资估值处于合理水平或被低估的优质成长股作为

投资对象。

本基金使用的价值股评价指标，包括但不限于市净率、预期股息收益率、市销率、预期市盈率等指标。 从本

基金应用上述指标选择价值特征鲜明的股票作为深入研究的对象。 然后，本基金通过行业研究、上市公司调

研、财务报表分析、国内外同业比较等方法，从中选择基本面较好的优质价值股票作为投资对象。

４

、权证投资策略

本基金采用数量化期权定价公式对权证价值进行计算，并结合行业研究员对权证标的证券的估值分析结

果，选择具有良好流动性和较高投资价值的权证进行投资。 采用的策略包括但不限于下列策略或策略组合：

（

１

）本基金采取现金套利策略，兑现部分标的证券的投资收益，并通过购买该证券认购权证的方式，保留

未来股票上涨所带来的获利空间。

（

２

）本基金根据权证与标的证券的内在价值联系，合理配置权证与标的证券的投资比例，构建权证与标的

证券的避险组合，控制投资组合的下跌风险。 同时，本基金积极发现可能存在的套利机会，构建权证与标的证

券的套利组合，获取较高的投资收益。

（四）投资决策依据和投资程序

１

、投资决策依据

（

１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

２

）国内外宏观经济发展状况、宏观经济政策导向、微观经济运行环境和证券市场发展态势；

（

３

）投资资产的预期收益率及风险水平等。

２

、投资决策程序

（

１

）研究与分析

本基金管理人内设研究部，通过对宏观经济状况、货币政策和证券市场情况的分析，制定投资策略和投资

建议。

本基金管理人内设绩效与风险评估小组，运用风险模型及监测指标对市场风险实施监控。 市场部根据每

日基金申购赎回的数据，提供分析报告，供基金经理参考。

（

２

）构建投资组合

投资决策委员会在基金合同规定的投资框架下，决定基金资产配置方案，并审批重大单项投资决定。

基金经理在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授权下，参考研究部和绩效与风险评估小组的研究分析，制定基金的投资

策略，在其权限范围内进行基金的日常投资组合管理工作。

（

３

）交易

基金经理制定具体的操作计划并通过交易系统或书面指令形式向中央交易室发出交易指令。 中央交易室

依据投资指令具体执行买卖操作，并将指令的执行情况反馈给基金经理。

（

４

）组合监控与调整

基金经理负责向投资决策委员会汇报基金投资执行情况。 监察部对基金投资进行日常监督。 绩效与风险

评估小组定期对基金投资进行绩效评估和风险分析，并通过监察部呈报给合规审查与风险控制委员会及督察

长办公室、投资决策委员会、基金经理及相关人员。 在监察部和绩效与风险评估小组提供的绩效评估和风险分

析报告的基础上，基金经理定期对证券市场变化和基金投资阶段成果和经验进行反思，对基金投资组合不断

进行调整和优化。

（五）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中信标普国债指数收益率

＊８５％＋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收益率

＊１０％＋

银行活期存款税

后收益率

＊５％

。

中信标普国债指数是由全球著名指数提供商标准普尔和中信证券共同设立的独立合资公司中信标普指

数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提供。 中信标普国债样本涵盖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的国债品种，交易所的国债交易连

续，反映了市场利率的变化，能够标示出利率市场的整体收益风险水平。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是在上海和深圳证券市场中选取

３００

只

Ａ

股作为样本编制而成的成份股指数。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样

本覆盖了沪深市场六成左右的市值，具有良好的市场代表性，能够充分反映

Ａ

股市场整体走势。

若未来市场发生变化导致此业绩比较基准不再适用或有更加适合的业绩比较基准，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

市场发展状况及本基金的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调整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六）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中低风险品种，其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水平高于

货币市场基金和中短期债券基金，低于混合型基金和股票型基金。

（七）投资限制

１

、本基金通过分散投资降低基金资产的非系统性风险，同时保持基金资产良好的流动性。 本基金的投资

组合遵循下列规定：

（

１

） 本基金持有一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包括中小板、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其市值

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

２

）本基金投资于同一家公司发行的债券的比例合计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

３

） 本基金与由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共同持有一家公司发行的证券，不超过该证券的

１０％

；

（

４

） 本基金投资于债券类资产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８０％

；投资于股票、权证等权益类证券的比例不高

于基金资产的

２０％

；持有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之内的政府债券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

５

） 在全国银行间市场进行债券回购融入的资金余额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４０％

；

（

６

） 本基金投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比例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

（

７

） 本基金持有的同一（指同一信用级别）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不得超过该资产支持证券规模的

１０％

；

（

８

） 本基金投资于同一原始权益人的各类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

９

） 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于同一原始权益人的各类资产支持证券，不得超过各

类资产支持证券合计规模的

１０％

；

（

１０

） 本基金持有的全部资产支持证券，市值不超过本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

（

１１

）本基金应投资于信用级别评级为

ＢＢＢ

以上（含

ＢＢＢ

）的债券或资产支持证券。基金持有资产支持证券期

间，如果其信用等级下降、不再符合投资标准，应在评级报告发布之日起

３

个月内予以全部卖出；

（

１２

）本基金在任何交易日买入权证的总金额，不超过上一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５％

，本基金持有的全部

权证，其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３％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同一权证的比例不超过该权证的

１０％

；

（

１３

）基金财产参与股票发行申购，本基金所申报的金额不超过本基金的总资产，本基金所申报的股票数量

不超过拟发行股票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总量。

本基金投资流通受限证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制订严格的投资决策流程和风险控制制度，防范

流动性风险、法律风险和操作风险等各种风险。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取消上述限制性规定，本基金将不受上述规定的限制。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对上述

比例限制另有规定的，本基金将从其规定。

因证券市场波动、上市公司合并、基金规模变动、股权分置改革中支付对价等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因素致使

基金投资比例不符合上述规定投资比例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

１０

个交易日内进行调整。

基金管理人应当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６

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基金托

管人对基金的投资的监督与检查自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开始。

２

、禁止行为

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本基金禁止从事下列行为：

（

１

）承销证券；

（

２

）向他人贷款或者提供担保；

（

３

）从事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

４

）买卖其他基金份额，但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

（

５

）向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出资或者买卖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发行的股票或者债券；

（

６

）买卖与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控股关系的股东或者与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其他重大利

害关系的公司发行的证券或者承销期内承销的证券；

（

７

）从事内幕交易、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及其他不正当的证券交易活动；

（

８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有关规定，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禁止的其他活动。

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三、基金管理人代表基金行使股东权利的处理原则及方法

１

、基金管理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代表基金独立行使股东权利，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２

、不谋求对上市公司的控股，不参与所投资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

３

、有利于基金财产的安全与增值；

４

、不通过关联交易为自身、雇员、授权代理人或任何存在利害关系的第三人牟取任何不当利益。

四、基金的融资、融券

本基金可以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进行融资、融券。

五、基金投资组合报告（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本投资组合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报告

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５８

，

９６９

，

６５１．６７ ６．６９

其中：股票

５８

，

９６９

，

６５１．６７ ６．６９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７９８

，

５９５

，

９４６．３０ ９０．５４

其中：债券

７９８

，

５９５

，

９４６．３０ ９０．５４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２

，

３３４

，

５８８．１３ １．４０

６

其他资产

１２

，

０８８

，

７０４．３０ １．３７

７

合计

８８１

，

９８８

，

８９０．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 －

Ｂ

采掘业

－ －

Ｃ

制造业

３５

，

７７７

，

６５０．５６ ５．３８

Ｃ０

食品、饮料

８

，

９６２

，

４５８．５６ １．３５

Ｃ１

纺织、服装、皮毛

－ －

Ｃ２

木材、家具

－ －

Ｃ３

造纸、印刷

－ －

Ｃ４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

－ －

Ｃ５

电子

－ －

Ｃ６

金属、非金属

－ －

Ｃ７

机械、设备、仪表

１０

，

７８７

，

００７．００ １．６２

Ｃ８

医药、生物制品

１６

，

０２８

，

１８５．００ ２．４１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 －

Ｄ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 －

Ｆ

交通运输、仓储业

－ －

Ｇ

信息技术业

２３

，

１９２

，

００１．１１ ３．４８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 －

Ｉ

金融、保险业

－ －

Ｊ

房地产业

－ －

Ｋ

社会服务业

－ －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 －

Ｍ

综合类

－ －

合计

５８

，

９６９

，

６５１．６７ ８．８６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００２２３０

科大讯飞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１

，

３６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１

２ ００２３８５

大北农

４１９

，

９８４ ８

，

９６２

，

４５８．５６ １．３５

３ ６００７５０

江中药业

４０９

，

５００ ８

，

２８４

，

１８５．００ １．２４

４ ０００４２３

东阿阿胶

２００

，

０００ ７

，

７４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６

５ ３００１８８

美亚柏科

２８６

，

２０７ ７

，

０１４

，

９３３．５７ １．０５

６ ６０００３８

哈飞股份

３５０

，

０００ ５

，

３９７

，

０００．００ ０．８１

７ ３０００２４

机器人

２２９

，

３６２ ５

，

３９０

，

００７．００ ０．８１

８ ００２３０８

威创股份

４４９

，

８６６ ４

，

８０９

，

０６７．５４ ０．７２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９０

，

２８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５７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９０

，

２８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５７

４

企业债券

６６２

，

７７４

，

２３８．００ ９９．５９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４５

，

５３７

，

７０８．３０ ６．８４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７９８

，

５９５

，

９４６．３０ １２０．００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１２６０１４ ０８

国电债

７５８

，

８４０ ７１

，

５９６

，

５５４．００ １０．７６

２ １２６０１１ ０８

石化债

７５０

，

０００ ７１

，

５８７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７６

３ ０８８０２３ ０８

晋煤债

１ ７００

，

０００ ７１

，

１６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６９

４ ０９８０２７ ０９

津城投

２ ７００

，

０００ ６９

，

４８９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４４

５ １２２０９２ １１

大秦

０１ ６２６

，

０６０ ６３

，

４７６

，

２２３．４０ ９．５４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

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

２

）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

３

）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１３

，

１５２．８１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１

，

８３２

，

８１１．７０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１０

，

２３５

，

９１３．５９

５

应收申购款

６

，

８２６．２０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１２

，

０８８

，

７０４．３０

（

４

）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１１３００１

中行转债

３１

，

７０６

，

８３６．８０ ４．７６

（

５

）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六、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人申购基金时应认证阅读本招募说明

书。 有关业绩数据经托管人复核。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１－５－３１

至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１．５０％ ０．０９％ ２．８４％ ０．０１％ －１．３４％ ０．０８％

２０１２－１－１

至

２０１２－６－３０ ３．３５％ ０．０８％ ２．３４％ ０．０２％ １．０１％ ０．０６％

２０１２－１－１

至

２０１２－９－３０ ３．４５％ ０．１１％ ３．５２％ ０．０１％ －０．０７％ ０．１０％

注：本基金合同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生效。

第九节 基金的费用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７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８

）依法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二）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参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

其规定。

（三）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２％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

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

延。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托管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

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

延。

到期选择期及过渡期内，本基金不计提管理费和托管费。

若保本周期到期后，本基金不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基金份额持有人将所持有本基金份额转为变更后的

“银河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份额，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７％

的年费率计提，托管

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

的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同上，此项调整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３

、保证费：

０．２％

，保证费用由基金管理人从基金管理费收入中列支。

４

、除管理费和托管费之外的基金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支出金

额支付，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四）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与基

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基金合同生效前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 律师费和会计师费

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五）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 基金管理人必须

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

２

日前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第十节 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银河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本次更新招募说明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

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等有关法规及《银河保本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进行更新编写，更新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

１

、“第四节 基金托管人”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更新。

２

、“第六节 相关服务机构”

２

、场外代销机构增加了（

１４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１６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他情况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更新。

３

、“第十三节 基金的投资”更新了“基金投资组合报告”，本报告截止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部分内容均按

有关规定编制，并经基金托管人复核，但未经审计；更新了“基金的业绩”，对基金成立以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

基金业绩表现进行了披露。 该部分内容均按有关规定编制，并经基金托管人复核，但相关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４

、“第二十七节 其他应披露事项” 中列示了本报告期内本基金及本基金管理公司在指定报纸上披露的临

时报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三年一月十一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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